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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：渠等於民國（下同）77 年間陸續購入坐落臺

北市士林區至善段土地多筆，總共約 6,023 坪。該等土

地自 68年臺北市政府已編定為「保變住編號住 25地區」

，並於 76 年 6 月 2 日修訂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在案。廿餘

年來，陳述人等多次提出開發方案，詎該府今卻表示該

區不可開發，損及權益等情乙案，經於 100 年 6 月 28

日至現場履勘，聽取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環保局、

地政處及土地開發總隊說明簡報，且詢問相關案情。並

於 100年 9月 21日諮詢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劉宗德教授、

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解鴻年教授，業調查竣事，

茲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：  

一、臺北市政府於變更本案都市計畫前，未能縝密評估

地區地形及現況，考量相關因素，即率予變更為住

宅區並完成細部計畫，復因法令更迭開發限制日趨

嚴格，致民眾信賴政府公布之計畫取得土地，並投

入開發成本，卻延宕迄今仍無法建築使用；復因進

行公辦市地重劃，而且縮小面積，使陳情人誤信公

辦可行，嗣後卻無法辦理，造成陳訴人不合理的期

待，不啻斲傷政府威信與人民之信賴，更嚴重損及

民眾之權益，難謂允當。 

(一)按臺北市政府於 64 年間辦理都市計畫保護區通盤

檢討，68 年 2 月 12 日公告發布實施「變更臺北市

都市計畫保護區計畫（通盤檢討）」案。因當時保

護區變更為住宅係主要計畫之分區變更，尚待擬定

細部計畫，故於公告案計畫說明書內附有「臺北市

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開發要點」（下稱保變住開發

要點），規定變更地區開發條件及開發細節，內容

有「以開發區為單位，採自辦重劃或要求政府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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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方式實施整體規劃與開發。」等 6 項。簡言之，

各開發區應以全區為範圍，而由開發申請人自行擬

定細部計畫後，以自辦重劃或要求政府協助辦理方

式整體開發。 

(二)查陳訴人等所有士林區至善段三小段土地，面積

19,910.98 帄方公尺，約 6,023.07 坪（下稱系爭土

地）係屬上述 68 年 2 月 12 日公告變更 25 處保護區

為住宅區中之一部分，編號「住 25」（下稱系爭「

住 25」地區）。惟該區不同於其他「保變住」地區

，其細部計畫業經納入「擬訂外雙溪附近地區細部

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」並於 70 年 6 月 29 日

發布實施，屬已完成細部計畫地區，且該細部計畫

又經通盤檢討修訂後於 76年 6月 2日發布實施在案

。系爭土地所有人中除同小段○○地號之共有人林

○○○（面積 615 帄方公尺，權利範圍：10000 分

之 537，計 33.03 帄方公尺）係於 76 年 5 月取得土

地，其餘所有人均在 76 年 6 月 2 日細部計畫通盤檢

討修訂發布實施後始取得土地。 

(三)陳訴人等於取得系爭土地，即依系爭「住 25」地區

細部計畫及「保變住開發要點」規定積極辦理市地

重劃，歷經： 

１、78 年 4 月 18 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成立自辦市地

重劃區籌備會，經該府同年 6 月 13 日備查成立。

惟因該籌備會無法依「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

地重劃辦法」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之法定人數（該

區土地所有權人 3/4 出席）召開會員大會，而於

79 年 5 月 8 日申請解散該籌備會。 

２、79 年 5 月 8 日依帄均地權條例第 57 條規定，向

臺北市政府申請優先辦理系爭「住 25」地區市地

重劃（即公辦市地重劃）。惟與「保變住開發要點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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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規定仍有所不符，

且「保變住開發要點」修正案尚在審議中，而無

法辦理。 

３、82 年 8 月 3 日陳訴人再提出申請，仍因申請重劃

之範圍與細部計畫規定不符而無法進行。 

及至 83 年 10 月 7 日「保變住開發要點」修正

通過，將開發條件修正為：1.各開發區以自辦重劃

為原則，必要時得依帄均地權條例請求政府協助辦

理整體規劃與開發；如開發區內已有建築密集地區，

且參與重劃困難，得於擬訂細部計畫時，經規劃單

位認定，自重劃範圍剔除之。2.除闢建道路外，坡

度超過 30％以上地區，原則不准開挖、填土。但如

有適當之擋土及排水設施，則坡度 30％至 45 可做

法定空地，坡度逾 45％以上者應於細部計畫檢討列

為公園、綠地（該要點貳、一、（二）及貳、九、（三）

參照），公辦市地重劃才得以進行。 

(四)惟依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細部計畫，北側陡峭區劃設

計畫道路，顯無法開闢，且計畫範圍內東北側已有

密集建築使用地區，不願參與重劃，復以山坡地坡

度超過 30％供做空地比之問題遲遲未決，延誤 7 年

有餘未能實施重劃，陳訴人乃於 83 年 10 月 12 日向

臺北市議會陳情，請該議會協調臺北市政府儘速檢

討修訂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細部計畫，早日辦理市地

重劃。案經該府於 83 年 11 月 28 日召開第 1 次工作

小組會議，作成結論略以：由該府地政處提出都市

計畫變更案之申請。84 年 7 月 6 日召開第 2 次工作

小組會議，作成結論略以：本案涉及環境影響評估

及水土保持計畫部分，應於各開發階段依法辦理。

環境影響評估法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以總統華

總(一)義字第八一五六號令制定公布實施，而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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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法於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以總統華總 (一) 

義字第二八四五號令制定公布實施，業無從免除環

境影響評估與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並送請台北市

政府核定等事項。
1
 

(五)84 年 11 月 11 日臺北市土地重劃大隊（於 94 年 9

月 6日裁撤，併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，

下稱重劃大隊）邀請有關單位共同研商系爭「住 25

」地區細部計畫變更事宜會議，獲致結論（五）略

以：本重劃區應於重劃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

保持計畫，有關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由重

劃大隊專案簽報覓得經費後辦理。惟該府以市地重

劃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：「選定之重劃區尚未發布

細部計畫或其細部計畫須變更者應於完成細部計畫

之擬訂或變更程序後再行辦理重劃。」無法編列預

算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等作業為由，於 84 年 11 月 25

日函請陳訴人協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研提環境影響

評估、水土保持及土地開發利用方式送第 3 次工作

小組會議參研。 

(六)陳訴人慮及本案雖為公辦重劃，惟重劃大隊覓得經

費困難，勢必延緩作業時間，乃自費委託專業公司

研提「臺北市士林區(住 25)都市計畫修訂變更環境

影響說明」，將東北側已有建築密集地區剔除於重

劃範圍之外，同時變更部分道路，於 85 年 2 月 16

日送臺北市政府。惟經該府環境保護局於 85 年 2

月 26 日函復：「住 25」地區計畫開發住宅面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略以，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，

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請主管機關核定，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，

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：4.開發建築用地、設置公園、墳墓、

遊憩用地、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、堆積土石、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。 

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

發或利用之許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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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328 公頃，且位於山坡地，屬「開發行為應實施

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25 條所規

範之開發行為，應依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第 6 條規

定，於規劃時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，陳訴人

乃再配合製作都市計畫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。

經臺北市政府於 85年 10月 17日召開第 3次工作小

組會議，作成結論略以：有關環境影響評估說明及

水土保持計畫等後續作業，請申辦單位應先作業，

並送主管單位檢視。至 86 年 8 月 9 日召開 4 次工作

小組會議，確定重劃範圍調整、環境影響評估說明

及水土保持計畫等後續作業相關事宜，並決定以專

案申請方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。 

(七)嗣臺北市政府於 87 年 6 月 12 日辦理「住 25」地區

細部計畫變更案公開展覽後，送經臺北市都市計畫

委員會（下稱都委會）88 年 3 月 15 日第 445 次委

員會議審決：「配合歷次專案小組會議結論」修正

通過，且「本都市計畫審查結果，不得與環境影響

評估結果有所違背」，惟系爭「住 25」地區開發環

境影響評估案，經臺北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

（下稱環評會）88 年 7 月 7 日審查結論，認定不應

開發，都委會復於同年 11 月 1 日第 455 次委員會決

議：同意暫緩本都市計畫變更案之程序，並請開發

單位依程序提出替代方案送環評會審查。惟陳訴人

多次提送環境影響評估替代方案，均經環評會審查

結論認定不應開發，而無法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之程

序，臺北市政府爰於 97 年 5 月 5 日以「本重劃區位

於山坡地，帄均坡度超過 30％以上之土地面積約占

全區土地面積之 68％，依『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

要點』（下稱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）第 4 點規定，

不得作為建築使用，也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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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蔽率與容積率，致重劃後該部分仍無法建築使用。

」為由，函復陳訴人「住 25」地區以公辦市地重劃

方式開發不可行，故不再推動公辦市地重劃。 

(八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辦理系爭「住 25」地區之都市計

畫變更過程中，未能縝密評估該地區 68％以上之土

地帄均坡度超過 30％，且部分地區已有密集建築，

考量生態環境、水土保持及公共安全等因素，即率

予將原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，並完成細部計畫後納

入「擬訂外雙溪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

計畫案」，因北側陡峭區劃設難以開闢之空中樓閣

計畫道路，同時規定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，

致陳訴人購買取得系爭土地後欲依細部計畫開發，

卻因系爭「住 25」地區內已有密集房屋、坡度過陡

等窒礙難行之原因，遲遲無法進行自辦重劃，嗣臺

北市政府雖修改相關法令，變更整體開發範圍，改

採公辦重劃方式開發，惟因未慮及水土保持法、山

坡地開發建築要點、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相關法令已

陸續公布，山坡地開發限制日趨嚴格，致民眾誤信

公辦重劃方式可行，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環境

影響評估審查，惟歷經 9 年仍因提送之環境影響評

估替代方案，均經環評會審查認定不應開發，而無

法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及都市計畫變更之程序，自 70

年公布細部計畫迄今已 30 年，原公告實施之細部計

畫確實無法據以執行、而擬修訂之新細部計畫因環

評審查之因素無法完成變更程序、陳訴人取得系爭

土地，並投入開發成本卻無法建築使用之困境，造

成陳訴人不合理的期待，不啻斲傷政府威信與人民

之信賴，更嚴重損及民眾之權益，難謂允當。 

二、陳訴人於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，於

77 年間購入系爭土地，惟因種種障礙事由致延宕多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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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辦理開發，臺北市政府允應審慎檢討，是否有合

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範圍，民眾信賴政

府法令或計畫之具體表現而產生實體法上利益損害

之情形，積極謀求解決之道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

之意旨。 

(一)按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

信用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。

」同法第 119 條規定：「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

一者，其信賴不值得保護︰一、以詐欺、脅迫或賄

賂方法，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。二、對重要

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，致使行政機

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。三、明知行

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。」司法院大法

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稱：「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

上人民權利之保障，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

而有保護之必要者，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

廢止(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、第一百二十條及

第一百二十六條參照)，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

亦有其適用。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，制定或發布法

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，應兼顧規

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。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

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，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，

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

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，

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，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，

俾減輕損害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。至經

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，

或法規 (如解釋性、裁量性之行政規則)係因主張

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

布者，其信賴即不值得保護；又純屬願望、期待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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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有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，則欠缺信賴要件，

不在保護範圍。」是則，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行為，

不論為行政處分、法規命令或行政指導等，若因人

民信賴該行為，所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，應採

取合理之補救措施，始符法治國家保障人民權益之

意旨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按陳訴人等於臺北市政府公告發布「住 25」地區細

部計畫後，認可據以辦理開發，始於 77 年間購入系

爭土地。惟延宕多年未能辦理開發，其主要障礙分

述如下： 

１、「住 25」地區依「保變住開發要點」規定，須以

自辦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，惟該細部計畫於北

側陡峭區劃設計畫道路，實際上並不可行。 

２、東北側已有密集建築使用地區不願參與重劃，致

無法達到自辦市地重劃規定之法定人數。 

３、陳訴人所研提尚未核准之重劃區範圍（將原細部

計畫東北側已有建築密集地區剔除於重劃範圍之

外）位於山坡地，帄均坡度超過 30％以上之土地

面積約占全區土地面積之 68％，修正前「山坡地

開發建築要點」第 4 條規定，山坡地之坡度超過

30％者，不得作為建築基地，但有適當之擋土及

排水設施，事先經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。嗣

88 年「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」修正，規定開發區

域內原自然地形帄均坡度超過 30%者，除水土保

持必要設施外，不得作為建築使用，也不得計入

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，僅得計入開

發範圍，致系爭土地雖屬住宅區，惟坡度超過 30%

以上者不但無法建築使用，亦無法計入建築基地

之建蔽率與容積率。 

４、環境影響評估法於 83 年 12 月 30 公布施行，依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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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應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者，開發單位於規劃時，應依環

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，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

估，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84 年 10 月 18 日

公布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

認定標準」，依該標準第 25條規定：「新市區建設，

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……

（五）位於山坡地，申請開發建築面積 1 公頃以

上者。……」系爭土地規劃開發面積 2.6 公頃，

且位於山坡地，故須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，

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，歷次環評審查均認定不

應開發。 

５、按水土保持法於 83 年 5 月 27 日公布施行，第 13

條規定：「於山坡地、沙丘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、

設置公園、墳墓、遊憩用地、運動場地或森林遊

樂區、堆積土石、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、整地

者，應配合區域計畫、都市計畫或集水區治理計

畫，並不得影響水土資源及自然生態環境，或造

成崩塌沖蝕。申請為前項之使用，應先擬具水土

保持計畫，送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

機關核定，並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

機關監督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及維護。其計畫

內容、審核程序及實施維護之檢查，由各該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定之。第一項土地使

用，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開發利用行為者，於

申請使用前之規劃階段，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，

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

查。」亦造成開發建築相當障礙。 

(三)有關涉及「保變住」法令變動時點，若為陳訴人購

買系爭土地前，因係陳訴人應有明確瞭解當時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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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態之義務，故不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；至於

購買系爭土地後，是否因相關法令變動而造成陳訴

人等無法進行開發，則需詳細審慎研究；又前揭（

二）之第 4 點與第 5 點部分，所涉環境影響評估法

與水土保持法係對於「開發行為」所為一般性之規

定，並非單獨對於「保變住開發行為」所為特定行

為之措施，質言之，該法並非禁止山坡地開發行為，

而係對山坡地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設定標準，與信賴

保護原則適用情形未盡相符
2
；另第 1 點與第 2 點部

分，即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細部計畫於北側陡峭區劃

設計畫道路，且將東北側已建築使用地區納入，加

上坡度超過 30 度之山坡地是否可供作空地比之問

題遲遲未決等因素，致延宕多年未能以自辦市地重

劃方式開發之問題，經詢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土地

開發總隊表示，本案既已發布細部計畫，重劃計畫

必需與細部計畫完全一致，整體開發及重劃目的，

僅為落實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本案仍需以市地重劃方

式經核准後始能辦理整體開發。上述問題，於細部

計畫案通盤檢討發布實施時即可知悉，系爭土地所

有權人取得土地之時間，絕大多數均在細部計畫案

通盤檢討發布實施後，此一細部計畫內容與「市地

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」之要求雖非全然合理，但

仍為渠等購地時即已知之限制條件，尚難認有信賴

保護原則之適用；另有關第 3 點部分則直接涉及系

爭土地實際可供建築面積，查 76 年 6 月 2 日府工二

字第 164307 號修訂外雙溪附近地區細部計畫（通盤

檢討）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（P076015）細部計畫

通盤檢討分區編號：115（即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例如購買土地養地 20 年後始申請建照，仍不得適用當時購地時相關法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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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計畫）中分別將 68 年 12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(68)

府工二字第 47627 號函修正之臺北市保護區變更為

住宅區開發要點與 75 年 3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(75)

府工二字第 57442 號函修正之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
3
列入附件，而前揭兩法令迭經修正，造成可開發面

積因原自然地形帄均坡度超過 30%者，不得計入建

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，僅得計入開發範

圍之修正影響建築基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，確實導

致樓地板面積縮減，且涉及相關行政法規變更之情

形，雖合乎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範

圍，然其因公辦重劃尚未核准，原細部計畫仍存在

下，是否確因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修改內容導致陳

情人確有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

利益受損害及有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，其判定

仍猶待主管機關詳細審酌。 

(四)綜上，陳訴人於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細部計畫公告實

施後，於 77 年間購入系爭土地，惟因種種障礙事由

致延宕多年未能辦理開發，臺北市政府允應審慎檢

討，是否有合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範

圍，民眾信賴政府法令或計畫之具體表現而產生實

體法上利益損害之情形，積極謀求解決之道，以符

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。本院諮詢專家學者相關

法律見解及建議
4
，可資參考，併予敘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本案諮詢學者劉宗德教授則認為：「本案所應探討之第二個行政行為，為臺北

市政府於 68 年 2 月 12 日公告實施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之主要計畫所附「臺北

市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開發要點」，該要點未經過民意機關臺北市議會通過即

可任意修廢，應屬位階較低之行政規則，惟該要點涉及人民權利義務，本應該

依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實施，惟當時行政程序

法尚未實施，人民無所適從此類之行政規則，變動後如何做為人民申請案件之

審查。質言之，這樣之行政規則不足以作為人民權利義務變動之依據。」  
4本案諮詢學者劉宗德教授認為陳訴人既有信賴保護之適用，得以行使計畫擔保

請求權，即臺北市政府有擔保計畫實施之責任，如果無法使計畫實現，就會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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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系爭「住 25」地區環境影響評估替代方案，雖迭經環

評會審查認定不應開發，惟陳訴人仍可依環境影響評

估法第 14 條等相關法令規定，檢討歷次環評審查意

見，另行提出具體可行之替代方案重新送審，以謀求

解決；臺北市政府於陳訴人提出申請時，允宜給予適

時之協助。 

(一)系爭「住 25」地區之環境影響說明書，歷經 88 年 5

月 5 日、88 年 7 月 7 日、89 年 4 月 26 日、89 年 11

月 6 日、91 年 7 月 9 日、93 年 6 月 17 日等 6 次審

查結論均以：本開發基地狹窄、地勢陡斜，坡地安

全及水土保持方面仍有疑慮而認定不應開發，96 年

間再次檢送替代方案之環境影響說明書，經 96 年

10 月 8 日環評會審查結論，仍認定「不同意本開發

案之替代方案」，理由如下： 

１、生態調查資料不足。 

２、地下水位調查及坡地穩定分析資料不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生憲法第 24 條之行政責任及國家賠償、損失補償責任之問題，國家賠償必須要

有故意過失，因此本案而言，要查明臺北市政府在辦理本案過程是否有行政缺

失，將來如過要提國賠訴訟，還要查明該府有無違法性及故意過失。如果沒有

違法行為，是否有合法的行政行為，仍然導致陳訴人權益受損的損失補償，即

准徵收或類似徵收的侵害。國家賠償之程序必須先跟臺北市政府協議，協議不

成再提起民事訴訟，損失補償則必須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，本案比較有可

能是類似徵收的侵害損失補償，由臺北市政府將本案土地變回保護區，然後以

加成的價格購回。又本案雙方也可以締結和解之行政契約處理，即雙方退讓，

臺北市政府應明確告訴陳訴人可以開發之地點，而陳訴人也應做相對之承諾。

換言之，本案因開發要點的修正及環評法規規定，細部計畫未配合做適度的修

正而無法開發，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5 條之明確性原則，臺北市政府應對細部

計畫做明確之處理。惟如針對本案做細部計畫變更，即為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的

個案變更，為一行政處分，陳訴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。所以，還是以締結和解

之行政契約為宜，可由都委會及環評會做討論提出可行方案後，再由市府與陳

訴人進行協商。另學者解鴻年教授則認為本案細部計畫一直沒有變更，仍屬住

宅區，可不循訴訟程序，改採容積移轉方式解決，即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該區為

公共設施以容積移轉方式開發，或依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，政策性需要以特

殊指定方式指定該處可以容積移轉方式開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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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地下室工程未考量施工遇到巨石所造成之影響。 

４、公園部分政府接管相關問題未釐清。 

５、本案為特殊案例，詳細水土保持計畫應整體規劃

(含建築基地)。 

６、宜另行評估縮小實際開發範圍或興建量體之替代

方案。 

７、個別基地開發內容應一併納入，整體送審。 

(二)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規定：「

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，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。但開發單位得另行提出

替代方案，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。開發單位依前項

提出之替代方案，如就原地點重新規劃時，不得與

主管機關原審查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牴觸。」系爭

「住 25」地區環境影響評估替代方案，雖迭經環評

會審查認定不應開發，陳訴人仍應依上開法令規定，

檢討歷次環評審查意見，另行提出替代方案，重新

送主管機關審查，以謀求解決，臺北市政府於陳訴

人提出申請時，允宜給予適時之協助。 

(三)另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三條規定：「各級主管機關

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關事項，應設環境影響

評估審查委員會。」其係行政機關依法將公權力授

與專業委員會處理，而審查結論則屬行政處分，為

行政行為乙環。故雖所組成環評委員因屆次不同且

相隔多年，其評審意見仍應具有一致性，始符行政

程序法第七條行政自我拘束原則
5
之適用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時，對於相同或具有同一性之事件，應受合法「行政   

慣例」（或稱行政先例）之拘束如無實質之正當理由，即應為相同之處理。是

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，對於相同或具同一性之事件，為保障人民之正當信

賴，並維持法秩序之安定，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拘束，如無實質正

當理由，即應為相同之處理，此即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，故行政機關於法律

效果之選擇裁量即應依循此原則，方為適法之行政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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